致家长的一封信
尊敬的家长：
青少年及儿童的安全与健康成长关系家庭幸福,民族兴旺和国家发展，学校与家长都应加强对青少年及儿童的安全教育，时刻呵护他们的安全，防止意外事故发生。今年4月以来，我省已连续发生多起学生溺亡事故， 4月8日下午汕尾陆丰市碣石镇3名中学生溺水死亡，4月9日晚，陆丰市南塘镇又有4名小学生溺水死亡。陆丰两日内7名中小学生溺亡，教训十分惨痛。这些安全事故多发生在周末、节假日或放学后，多发生在无人看管的江河、池塘等野外水域，多发生在学生自行结伴游玩的过程中，均为家长安全意识薄弱、疏于监护所致。近几年来，戏水遇溺、交通死亡事故成为危害学生生命的主要因素。每一宗事故都是一次血的教训，生命既逝不复，世上无后悔药可吃，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。

目前，广东省已进入盛夏季节，我们希望各位家长认真履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预防青少年犯罪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提高安全意识，在放学后、周末、节假日及暑假期间加强对子女的监管，切实做好以下事项：
    一、加强对子女的安全意识、自我保护意识教育。教育子女自觉遵守交通、消防等法律法规，做好表率。
    二、严禁子女私自到江河、山塘、水库等无安全设施、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戏水。做到“四不”：不得擅自与同学结伴外出游泳戏水，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，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，不擅自对落水人员施救，严防意外发生。
    三、严禁子女驾驶摩托车、汽车。教育子女不要乘坐无牌无证摩托车，未满12周岁子女不得乘坐摩托车后座，不得3人或多人乘坐同一辆摩托车。乘车时必须正确系好安全带或戴好安全头盔。
四、严禁未成年子女进入网吧、营业性歌舞厅和游戏机房，严禁未成年子女观看、阅读、浏览不健康影视、书报和不良网站。教育、引导子女正确处理学习和上网的关系，正确对待网上聊天和网上交友，注意培养子女健全的人格，增加自我约束能力和识别能力。
    五、教育子女注意饮食卫生，不食不洁、霉变食品，不购买无合格证食品。教育子女不吸烟、不酗酒，不参与赌博，不参与打架斗殴，拒绝毒品。
    六、加强对子女的监管，严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居住。加强对子女进行防雷击、防火灾、防地质灾害、防暴力袭击、防性侵害、防抢劫、防绑架、防敲诈等逃生保护及自救教育，提高自我防范能力。
七、多与子女交流沟通，在生活上关心子女，在精神上鼓励子女，教育子女树立健康的人生观，学会快乐地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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